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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关村众信土壤修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

院、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

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河南中原农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巴彦淖尔市林业

和草原资源保护中心、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市秀谷科技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现

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内蒙古两宜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

发展中心义长分中心义和渠供水所、五原县农村经营管理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丽萍、裴向军、张卫彪、韩建均、张晓超、高树琴、

武雪萍、姚珏君、曹景华、郑聪聪、孟梁、邵明仕、尹称意、邢锦城、赵洪龙、

张玉成、胡灿民、于彩虹、李生平、胡熠娜、史怡、刘永刚、王晓文、范长春、

张靖其、陆静、邵安琪、李文超、贺凯强、裴俊敏、杨添吉、郑天存、张欣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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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耕地综合改良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盐碱耕地综合改良效果评估的范围、原则、程序、方案制定、

土壤评估指标检测、作物评估指标调查、次生盐渍化指标核查及评估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轻、中、重度盐碱耕地综合改良后的效果评估工作，盐碱荒

地综合改良后的效果评估工作也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726 土壤质量 野外土壤描述

GB/T 33469 耕地质量等级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NY/T 1121 第 2部分：土壤 pH的测定

NY/T 1121 第 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NY/T 1121 第 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121 第 16部分：土壤水溶性盐总量的测定

NY/T 1634 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NY/T 2148 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NY/T 3304 农产品检测样品管理技术规范

NY/T 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LY/T 1218 森林土壤渗滤率的测定

LY/T1249 土壤碱化度的计算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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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盐碱耕地 Saline-alkali cultivated land

盐碱耕地是指土壤含盐量较高、碱化程度较重，且对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和

产量形成产生不利影响的耕地。

3.2

出苗率 Seedling emergence rate

作物播种后，单位面积内实际破土出苗并成活的幼苗数，占所播种的有效种

子总数的百分比。

3.3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在特定生育时期，单位土地面积上作物位于地表以上的茎、叶、叶鞘、繁殖

器官（穗、荚、果实）等所有活体器官的干物质总质量。

3.4

灌溉水矿化度 Mineralization of irrigation water

灌溉水矿化度是指灌溉水中溶解性盐类总量的多少，通常以每升水中溶解性

固体的质量表示，单位可为 g/L或 mg/L。

3.5

田面平整度 Field flatness

在一定的地表范围内相对水平面的垂直坐标值之差的最大绝对值。

3.6

评估单元 Field flatness

指根据盐碱耕地的地块边界、土壤特征、改良措施、灌排条件及利用方式等

因素划分的，用于开展综合改良效果调查、检测和评价的基本空间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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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原则与评估程序

4.1 评估原则

4.1.1 科学性

综合考虑耕地盐碱化程度情况、盐碱耕地改良方案、盐碱耕地改良效果以及

作物生长情况，科学合理地开展盐碱耕地改良效果评估工作。

4.1.2 独立性

盐碱耕地改良效果评估方案应由第三方效果评估单位编制，并负责组织实施，

确保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4.1.3 公正性

评估机构应秉持良好的职业操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公平、公正、

客观、规范地开展盐碱耕地改良效果评估工作，科学、正确地评估盐碱地综合治

理效果。

4.2 评估程序

盐碱耕地改良效果评估总体流程如图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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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盐碱耕地改良效果评估总体流程

5. 评估方案制定

5.1 一般要求

a）须在开展土壤样品采集、作物生长指标调查及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核查

之前，制定评估方案。

b）评估方案应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追溯性，并与项目改良措施、实

施范围、作物类型、地块条件和评估周期相适应。

c）评估方案应作为现场调查、样品采集、实验室检测、数据处理与结果判

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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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估方案编制依据

评估方案编制应综合考虑以下内容：

a）项目立项文件、实施方案、设计文件、竣工资料及验收资料；

b）盐碱耕地改良措施类型、实施范围、工程完成情况及运行状况；

c）改良区土地生产力、土壤类型、盐碱化程度、灌排条件及作物种类；

d）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文件；

e）既往监测数据、对照区数据及现场踏勘结果。

5.3 评估方案主要内容

评估方案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评估范围、改良措施、评估对象

及评估目的；

b）评估依据：包括采用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技术文件及项目相应背景

资料；

c）评估原则与技术路线：明确科学性、独立性、公正性原则以及评估流程、

逻辑关系和技术路线；

d）评估单元划分：明确评估区边界、分区原则、采样单元划分方法及对照

区设置要求；

e）指标体系：明确土壤指标、作物生长指标、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及其对

应的检测内容；

f）采样与调查设计：包括采样时段、采样深度、采样数量、采样方法、样

点布设、调查路线和现场记录要求；

g）实验室检测设计：包括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样品保存、样品流转、质

量控制要求及异常数据处理原则；

h）数据处理与评估方法：包括指标标准化方法、权重确定方法、综合指数

计算方法及评估等级划分原则；



T/CSER 006—2026

6

i）进度安排与组织实施：明确现场调查、样品采集、实验室检测、数据分

析、报告编制等工作的时间安排；

j）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明确人员分工、仪器设备校准、样品唯一性管理、

现场安全、实验室安全及数据审核要求；

k）成果形式：包括原始记录、检测报告、评估报告、图件及必要的附件资

料。

6 土壤评估指标选取与检测

6.1 采样时段及频次

6.1.1 一般要求

土壤样品采集应根据作物类型、灌溉制度、改良措施实施进度、区域气候条

件及土壤盐分季节变化特征综合确定采样时段，并应保证同一评估项目不同评估

单元、不同年度或不同批次采样时段一致，具备可比性。

6.1.2 采样时段

盐碱耕地综合改良效果评估的采样时段应选择在作物收获后、下一轮整地或

灌溉之前进行。对一年一熟或一年两熟区域，应优先在当季作物收获后 7~20 d

内采样；对存在秋翻、冬灌或春灌的地区，应在田间管理措施实施前完成采样。

采样时段选择应满足以下条件：

a）作物地上部已收获或基本结束生长，地表扰动相对较小；

b）采样时段应避开刚灌溉、刚排水、刚施肥及刚整地后的短期波动期；

c）采样时应尽量避免连续降雨、积水消退初期或土壤明显过湿条件；

d）对于灌区或地下水埋深较浅区域，应优先选择在生长季末期或返盐风险

较为集中的时期进行采样，以反映改良后土壤盐分累积状况。

6.1.3 采样频次

综合改良效果评估以年度采样为原则。项目实施周期超过 1 a的，可根据项

目实施进度增加过程性采样，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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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目实施前采集 1次基础样，用于形成对照或基线数据；

b）项目实施后每年在固定时段采样 1次，用于比较改良效果的年度变化；

c）对于降雨集中、蒸发强烈、地下水埋深浅或盐分季节波动大的地区，可

增加 1次补充采样，应选择返盐高发期或作物生长关键期。

6.2 采样深度

6.2.1 一般要求

土壤采样深度应结合盐分迁移特征、耕作层厚度、作物根系分布及改良措施

影响范围确定。采样深度的设置应能够反映表层盐分积累、耕作层变化及下层盐

分迁移状况。

6.2.2 采样层次

土壤样品应按以下层次采集：

a）0~20 cm；

b）20~40 cm。

当项目区地下水埋深较浅、返盐风险较高或评估目的需要反映更深层盐分迁

移时，可在上述层次基础上增加 40~60 cm采样层；是否加深采样层次应在评估

方案中明确。

6.2.3 采样原则

采样层次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a）0~20 cm作为耕作层基础层，反映表层盐分累积和作物直接影响；

b）20~40 cm作为过渡层，反映盐分向下迁移及地下水上升影响；

c）当项目重点关注返盐风险、地下水抬升影响或排盐工程效果时，应增加

深层采样；

d）同一项目不同评估单元应采用一致的采样深度设置，以保证横向可比性。

6.3 采样密度与采样数量

6.3.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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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样品采集应在评估单元基础上开展，并结合项目总面积、地形地貌、土

壤类型、盐碱程度、灌排条件、改良措施分区及空间异质性综合确定采样密度与

采样数量。

采样布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能够反映评估单元内土壤盐碱化状况的空间差异；

b）能够覆盖工程分区、灌排分区、地貌单元及异常区域；

c）在保证代表性的前提下，尽量控制样品总量，避免重复布点；

d）同一项目应采用统一的采样原则、采样深度和记录方式，保证不同评估

单元之间可比。

6.3.2 采样密度

土壤采样单元应优先按以下单元划分：

a）灌排系统控制单元；

b）地貌单元或微地形单元；

c）土壤类型相对一致的区域；

d）盐斑、碱斑及明显异常区域边界；

e）改良措施实施差异明显的区域。

当上述条件基本一致时，可按项目总面积采用面积分级方式划分采样单元。

采样单元应尽量保持形状规则，便于样点布设和成果复核。对于面积较小的项目，

可适当提高采样密度；对于面积较大的项目，可在保证代表性的前提下适当降低

单位面积采样密度。一般情况下，可按表 6.3-1确定采样单元面积。

表 6.3-1土壤评估指标采样密度建议

项目总面积 采样单元面积建议 说明

S≤50 hm² 5~10 hm²/单元 适用于小型项目

50＜S≤200 hm² 10~20 hm²/单元 适用于中型项目

200＜S≤500 hm² 20~30 hm²/单元 适用于较大项目

S>500 hm² 30~50 hm²/单元 适用于超大项目

6.3.3 采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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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采样单元应分别在 0~20 cm和 20~40 cm两个深度采集 1份混合样。各

分点土样应充分混匀后，采用四分法缩分至约 1 kg 作为实验室分析样品。土壤

采样结果应按评估单元分别表达，并注明采样单元面积、分点数、采样深度、采

样日期及样品编号。

每份混合样的分点数应按地块均一性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地势平坦、土壤较均一的地块，分点数不少于 5个；

b）一般地块，分点数应不少于 10个；

c）地形起伏明显、盐斑分布不均或土壤空间变异较大的地块，分点数应不

少于 15个，必要时可增加至 20个。

6.4 评估指标与检测方法

6.4.1 盐碱程度指标

土壤盐碱程度指标与检测方法应符合如下要求：

a）pH值：检测方法按照 NY/T 1121.2中方法执行；

b）碱化度：计算方法按照 LY/T1249中方法执行；

c）全盐含量：检测方法按照 NY/T 1121.16中方法执行。

6.4.2 土壤结构指标

土壤结构指标与检测方法应符合如下要求：

a）土壤容重：检测方法按照 NY/T 1121.4中方法执行；

b）土壤饱和导水率：测定方法按照 LY/T 1218中方法执行。

6.4.3 土壤养分含量指标

土壤养分含量指标与检测方法应符合如下要求：

土壤有机质：检测方法按照 NY/T 1121.6中方法执行。

7 作物评估指标选取与调查

7.1 出苗率

7.1.1 调查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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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率调查应在播种后作物完成集中出苗后进行。调查时应避开强降雨、灌

溉、补苗、间苗或明显返盐后的短期波动期。若出苗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可在出

苗高峰期后 2~3 d进行调查。一般可按以下时段确定：

a）旱作作物：播后 7~15 d；

b）水浇地或墒情较好的地块：播后 5~10 d；

c）低温、干旱或盐分较高地块：播后 10~20 d；

d）设施农业或受温湿度调控较强区域：以达到稳定出苗状态时调查。

7.1.2 调查布点数量

出苗率调查应结合项目总面积、地块连片程度、地形差异和播种方式分区开

展。项目区调查单元应按“先分区、后布点；先代表、后加密”的原则设置。

调查单元划分应优先考虑以下因素：

a）灌排系统边界；

b）地貌单元或微地形差异；

c）土壤类型及盐碱程度差异；

d）不同改良措施实施区域；

e）作物品种、播种方式或播期差异明显区域。

当项目区空间差异较小时，可按项目整体作为一个调查单元；当项目区面积

较大或内部差异明显时，应按分区分别设置调查单元，不应将全部地块简单合并

为一个统计单元。一般情况下，可按表 7.1-1确定调查单元数量和每个单元的样

点数量。

表 7.1-1出苗率调查布点建议

项目总面积 调查单元设置建议 每个调查单元样点数 建议总样点数

S≤50 hm²
应设置 1个调查单元；若地块差异

明显，可分为 2个单元
5个以上 5～10个

50 hm²<S≤200
hm²

应设置 2～3个调查单元，按灌排或

地貌分区布设
5～6个 10～18个

200 hm²<S≤500
hm²

应设置 3～5个调查单元，必要时对

异常区加密
6～8个 18～40个

S>500 hm²
应按分区管理单元设置 5个以上调

查单元，并在典型区加密
8个以上 4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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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调查单元内的样点应采用均匀布设方式，根据地块形状选择梅花形、对

角线形、棋盘式或网格式布点。

样点布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a）样点应尽量覆盖地块中部、边部和不同微地形位置；

b）应避开田边、机耕道、沟渠、进排水口及补种区；

c）样点间距应保持均匀，避免集中在同一局部区域；

d）若地块形状狭长，可采用沿主方向的等距布点方式；

e）若项目区存在明显障碍或异常区，应单独记录并必要时单独评估。

7.1.3 调查方法

出苗率调查可采用以下方法之一：

a）定株法

适用于穴播、点播或定植作物。沿调查样带逐点统计实际出苗成活株数与播

种株数，计算出苗率。

b）定距计数法

适用于条播、撒播后成行明显的作物。按固定行距和调查长度统计实际出苗

成活株数，并与理论播种粒数或理论株数比较，计算出苗率。

c）样方计数法

适用于播种密度较均匀、行距不明显或地块较大时。可设置固定面积样方统

计样方内实际出苗成活株数，再按理论播种密度折算出苗率。

7.1.4 计算方法

出苗率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E= Ne
Ns
×100% （1）

式中：

E——出苗率，%；

Ne——实际出苗成活株数；

Ns——播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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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地上生物量

7.2.1 调查时段

地上生物量调查时段应根据作物类型和评估目的确定，应选择作物生长旺盛

期或关键生育期进行。调查时应避开强降雨、灌溉、刈割、补苗、修剪或明显病

虫害发生后的短期波动期。一般情况下，可按以下原则执行：

a）一年生作物应选择在拔节期、分枝期、抽穗前期、开花期或生物量快速

增长的任一时期调查；

b）牧草或青贮作物应在刈割前的适宜时段调查；

c）蔬菜及多茬作物应在主要营养生长期或评估设计规定的固定物候期调查；

d）多年生作物应在年度生长高峰期或果实采收前后、叶面积和冠层最稳定

的时段调查。

7.2.2 调查布点数量

参考“7.1.2 调查布点数量”中出苗率布点要求。

7.2.3 采样方法

在每个样点设置固定面积样方，样方面积可根据作物类型和群体大小确定，

应采用 1 m²、0.5 m²或其他适宜面积，但同一评估项目中应保持一致。

在样方内，将作物齐地面剪取，收集地上部分全部植株器官，包括茎、叶、

穗、果实等，装入样品袋并做好编号记录。采样时应避免遗漏样方内植株，并防

止不同样方样品混杂。

7.2.4 样品处理与测定

采集的植株样品应及时带回实验室处理。去除泥土、杂质及非植株附着物后，

将样品置于烘箱中先在 105℃条件下杀青 30 min，再调至 75～80 ℃烘干至恒重，

冷却后称量，记录样方地上生物量干重。

7.2.5 结果计算

地上生物量按单位面积干物质质量表示，按下式计算：

B=M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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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地上生物量，单位为 g m-2或 kg ha-1；

M——样方内地上部分干重，单位为 g或 kg；

A——样方面积，单位为 m²。

7.2.6 评估方法

地上生物量应与周边非盐碱区对照地块进行比较。对照地块应具有相近的土

壤类型、耕作制度、作物种类和生育时期，且未采取盐碱改良措施。

地上生物量相对值按下式计算：

�� = ��
��

× 100% （3）

式中：

Rb——地上生物量相对值，%；

Bt——改良地块地上生物量，单位为 g m-2或 kg ha-1；

Bc——周边非盐碱区对照地块地上生物量，单位为 g m-2或 kg ha-1。

7.3 产量测定

作物产量指标测定参照《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和《全

国油料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

作物产量应在同一作物类型、同一生育期和相近管理条件下进行测定，并与

周边非盐碱区对照地块进行比较。按下式计算：

�� = ��
��

× 100% （4）

式中：

Ry——产量相对值，%；

Yt——改良地块产量，单位为 kg hm-2或 t ha-1；

Yc——周边非盐碱区对照地块产量，单位为 kg hm-2或 t 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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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选取与核查

8.1 地下水埋深

8.1.1 一般要求

应在评估单元内布设地下水埋深监测点，监测点设置应结合地形条件、灌排

条件、土壤质地、作物类型及地下水埋深空间变异特征综合确定。监测点数量应

不少于 3个；当评估单元面积较大、地形起伏明显或地下水埋深差异较大时，应

适当增加监测点数量。

8.1.2 监测方法

应采用地下水观测井、农田排水井或专用监测井进行测定。观测井应位于耕

作层以下稳定含水层中，井深应满足地下水位长期监测要求。地下水水位每年至

少监测两次，测量时应采用钢尺水位计、电子水位计或自动水位记录仪测定静水

位；测量前应排除近期抽水、降雨、灌溉及排水作业对监测结果的短期干扰。每

次测量应记录监测日期、天气状况、井号、井口高程、静水位埋深及现场异常情

况。

8.1.3 结果表达

地下水埋深按地表至地下水位的垂直距离表示，单位为米（m）。地下水埋

深值取各监测点实测值的平均值，必要时可同时给出最小值和最大值，用于判定

评估单元内地下水埋深的空间差异。

8.2 灌溉水矿化度

8.2.1 一般要求

应对灌溉水源进行矿化度监测。监测点应设置在取水口、渠首、井口出水端

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供水位置。采用多水源灌溉的，应分别监测各水源矿化度，

并计算加权平均值。

8.2.2 采样方法

灌溉水样应在灌溉前或灌溉初期采集。采样前应放水 5~10 min，待出水稳定

后取样。采样容器应清洁、密闭、无污染。每个评估单元每个灌溉季应采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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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次；灌溉水源变化明显时，应增加采样频次。采样时应记录采样时间、水源

类型、取样位置、天气状况及灌溉方式等信息。

8.2.3 测定方法

灌溉水矿化度应采用水样总溶解性固体（TDS）或全盐量表征，单位为克每

升（g/L）或毫克每升（mg/L）。可采用蒸发残渣法测定，也可依据电导率与矿

化度的区域校准关系进行换算；采用换算方法时，应说明换算公式、校准依据及

适用范围。

8.2.4 结果表达

灌溉水矿化度取同一评估单元内各次监测结果的平均值；当灌溉水源存在明

显波动时，应同时给出最大值、最小值及变异情况。若采用多水源灌溉，应按各

水源供水量进行加权计算。

8.3 田面平整度

8.3.1 测量方法

采用激光平地仪或水准仪，在单块格田（畦田）内按 10 m×10 m网格布设

高程测点。

8.3.2 相对高差计算

田面平整度用田面相对高差表示，按下式计算：

ΔH=Hmax−Hmin​ （5）

式中：

Hmax——网格内最高点高程，单位为厘米（cm）；

Hmin——网格内最低点高程，单位为厘米（cm）。

8.3.3 结果表达

田面平整度取各测区相对高差的平均值，必要时可同时报告最大值和最小值。

若评估单元内存在明显分区差异，应分别统计各分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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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盐碱耕地改良效果评估

9.1 指标权重分配

按照层次递进的关系，将评估指标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准则层包

括土壤评估指标、作物评估指标、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指标层包括 pH值、碱

化度、全盐含量、土壤容重、土壤饱和导水率、土壤有机质、出苗率、地上生物

量、产量、地下水埋深、灌溉水矿化度、田面平整度。

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按照 GB/T 33469的规定执行。建立的准则层判断矩阵、

土壤评估指标判断矩阵、作物评估指标判断矩阵、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判断矩阵、

和耕地质量评估指标权重按照下表的规定执行。

表 9.1-1 准则层判断矩阵

准则层 土壤评估指标 作物评估指标 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 Ci

土壤评估指标 1 1 2 0.400
作物评估指标 1 1 2 0.400

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 1/2 1/2 1 0.200

表 9.1-2 土壤评估指标判断矩阵

土壤评估

指标
全盐含量 碱化度 pH值 土壤容重

土壤饱和

导水率

土壤有机

质
Ci

全盐含量 1 2 2 3 3 3 0.134
碱化度 1/2 1 1 3/2 3/2 3/2 0.067
pH值 1/2 1 1 3/2 3/2 3/2 0.067

土壤容重 1/3 2/3 2/3 1 1 1 0.044
土壤饱和

导水率
1/3 2/3 2/3 1 1 1 0.044

土壤有机

质
1/3 2/3 2/3 1 1 1 0.044

表 9.1-3 作物评估指标判断矩阵

作物评估指标 产量 出苗率 地上生物量 Ci

产量 1 3 2 0.218
出苗率 1/3 1 2/3 0.073

地上生物量 1/2 3/2 1 0.109

表 9.1-4 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判断矩阵

次生盐渍化风

险指标
地下水埋深 灌溉水矿化度 田面平整度 Ci

地下水埋深 1 1 2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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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矿化度 1 1 2 0.080
田面平整度 1/2 1/2 1 0.040

表 9.1-5 耕地质量评估指标权重表

评估指标分类 评估指标 Ci

土壤评估指标

全盐含量 0.134
碱化度 0.067
pH值 0.067

土壤容重 0.044
土壤饱和导水率 0.044
土壤有机质 0.044

作物评估指标

产量 0.218
出苗率 0.073

地上生物量 0.109

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

地下水埋深 0.080
灌溉水矿化度 0.080
田面平整度 0.040

9.2 数据标准化处理

各指标标准化方法按照 GB/T 33469的规定执行。具体的指标量化赋分情况

按照下表的规定执行。

表 9.2-1 耕地质量评估指标分值表

指标 描述 指标分值

土

壤

评

估

指

标

全盐含量（SSC）

SSC＜2 g kg−1 100
2≤SSC＜3 g kg−1 80
3≤SSC＜6 g kg−1 50
SSC≥6 g kg−1 0

pH值（pH）

pH＜7.5 100
7.5≤pH＜8.5 80
8.5≤pH＜9.0 50

pH≥9.0 0

碱化度（ESP）

ESP≤10% 100
10%＜ESP≤15% 80
15%＜ESP≤20% 50

ESP＞20% 0

容重（γ）

γ≤1.35g cm-3 100
1.35＜γ≤1.40 g cm−3 80
1.40＜γ≤1.50 g cm−3 50

γ＞1.50 g cm−3 0

土壤饱和导水率（Ks）
Ks≥1.0 cm h-1 100

1.0＞Ks≥0.5 cm h-1 80
0.5＞Ks≥0.1 cm h-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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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指标分值

Ks＜0.1 cm h-1 0

土壤有机质（SOM）

SOM≥20g/kg 100
20＞SOM≥10g kg-1 80
10＞SOM≥6g kg-1 50
SOM＜6g kg-1 0

作

物

评

估

指

标

出苗率（E）

E≥85% 100
85＞E≥70% 80
70＞E≥50% 50
E＜50% 0

作物生物量相对值

（Rb）

Rb≥90% 100
90＞Rb≥70% 80
70＞Rb≥50% 50
Rb＜50% 0

产量相对值（Ry）

Ry≥80% 100
80＞Ry≥70% 80
70＞Ry≥50% 50
Ry＜50% 0

次

生

盐

渍

化

风

险

指

标

地下水埋深（h）

h≥2 m 100
2＞h≥1.5 m 80
1.5＞h≥1 m 50
h<1.0 m 0

灌溉水矿化度（TDS）

TDS＜1 g L-1 100
1≤TDS＜2 g L-1 80
2≤TDS＜3g L-1 50
TDS≥3 g L-1 0

田面平整度（ΔH）

ΔH≤3cm 100
3＜ΔH≤5cm 80
5＜ΔH≤8cm 50
ΔH＞8cm 0

9.3 改良后盐碱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计算

采用累加法计算改良盐碱耕地质量综合指数：

p= （Ci×ai）� （6）

式中：p—耕地质量综合指数；

Ci—第 i个评估指标的组合权重；

ai—第 i个指标的量化分值。

9.4 评估等级划分

盐碱耕地改良效果综合评估指数对应的评估等级划分按照下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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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1 盐碱耕地改良效果评估指数对应的评估等级划分

盐碱耕地改良

效果评估指数
p＜50 50≤p＜70 70≤p＜85 85≤p

评估等级 差 中 良 优

9.5 结论与建议

9.5.1 结论

盐碱耕地达到改良目标后，编制盐碱耕地综合改良效果评估报告，编制大纲

参照附录 B。根据土壤评估指标、作物评估指标和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的调查检

测结果，结合指标权重、标准化处理结果和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对改良效果作出

结论。

9.5.2 建议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应针对盐碱耕地改良后存在的问题和后续管理需求提出

建议。



T/CSER 006—2026

20

附录 A （资料性） 土壤采样记录表

表 A.1 土壤采样记录表 1
项目信息 内容

评估项目名称

评估单元编号

地块位置（经纬度） N， E

地块面积（hm²）

土壤类型（按 GB/T 32726描
述）

改良措施类型
□工程排水 □洗盐灌溉 □改良剂施用 □深耕平整 □生物改良

□其他：______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状况 □晴 □阴 □小雨 □中雨 □大风

采样人员

审核人员

表 A.2 土壤采样记录表 2

采样层 分点数 混合样编号 采样深度
采样方法（四分法缩分至

≈1 kg）
备注（如异常斑

块位置）

0–20 cm
□5 □10
□15 □20

20–40 cm
□5 □10
□15 □20

40–60 cm（如

设）

□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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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盐碱耕地综合改良效果评估报告编制大纲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基本信息

1.2 项目实施背景

1.3 改良区域与改良措施

1.4 评估范围与评估对象

2 评估依据

2.1 法律法规与政策依据

2.2 标准规范依据

2.3 项目文件依据

2.4 调查监测依据

3 评估目的、原则与技术路线

3.1 评估目的

3.2 评估原则

3.3 技术路线

4 评估方案与实施情况

4.1 评估单元划分

4.2 组织实施情况

4.3 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

5 评估方法

5.1 土壤指标选取与检测

5.2 作物指标选取与调查

5.3 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选取与核查

5.4 数据处理与综合评价方法

6 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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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土壤指标结果

6.2 作物指标结果

6.3 次生盐渍化风险指标结果

7 综合效果评价

7.1 单项指标变化分析

7.2 综合指数计算结果

7.3 评估等级判定

7.4 改良效果总体评价

8 结论与建议

8.1 结论

8.2 建议

8.3 其他说明

9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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